
［案情］

年 月，黑龙江省某市选煤厂

将应当报废的一辆解放牌卡车卖给本厂下

岗职工逄某，未办理过户手续。逄某将其

用于个体运输业务，为到选煤厂购煤的用

户运输煤炭。 年 月 日，逄某在

加油站加油，出站时因疏忽大意，将一辆

正在加油的出租车尾箱撞瘪，致使出租车

驾驶员刘某胸部撞在方向盘上受重创。刘

某在住院治疗过程中，花去医疗费

多元。经公安机关现场勘查，认定逄某承



偿刘某因交通事故产生的各种损失，共计

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经公安机关调解，双方达成赔偿协议，逄某赔

万元。后因逄某缺乏赔

月，刘某起诉至法院，

要求逄某及肇事车辆所有人某选煤厂共同赔偿其医疗费、护理费、

元。

危险物和危险活动所可能对社会造成的侵

年偿能力，赔偿协议一直未履行。

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共计

［焦点］

本案中，逄某的责任比较容易确认，争议的焦点是选煤厂是否

应承担责任和承担什么责任。对此，主要有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原车主选煤厂应承担损害赔偿的连带责任。理

由是：机动车买卖是要式法律行为，以登记过户为生效要件。因为

原车主选煤厂在将车辆转让给受让人时未按法律规定办理过户手

续，其买卖行为不生效，在法律上，选煤厂仍是车辆的所有人。作

为车辆的所有人负有对车辆的管理责任，其在未办理过户手续的情

况下将车辆交付给他人，不履行对车辆及其使用情况的管理和监督

义务，具有疏于管理的主观过错，并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因

果关系，所以选煤厂应当与驾驶员共同承担损害赔偿的连带责任，

在机动车驾驶员无力赔偿的情况下，应受害人的请求，赔偿其损

失。

另一种意见认为，原车主选煤厂只是名义车主，在其将车辆交

付给逄某后，已经丧失了对车辆的运行支配权和运行收益权。实际

车主是逄某，其享有对车辆的运行支配权和运行收益权。依据大陆

法系的危险责任思想

害只有危险物的支配者和危险活动的经营者才可能预防和减少，和



［评析］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页。

报偿责任理论 “获得利益的人负担风险” 的原则，只有作为

运行支配者和运行收益者的逄某才应当作为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

者。另一方面，交通事故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因为交通事

故中发生的损害赔偿责任是一种民事侵权责任，其构成要件是过

错、损害结果、行为、行为和结果的因果联系。选煤厂作为名义车

主，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主观上没有过错。客观上，其转移车辆

所有权的行为与交通事故的发生也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因果关系。

所以，原车主选煤厂不应作为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者。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车辆发生所有权转移时必须办理登记

手续是为了加强交通工具的产权转移。民法与合同法规定动产的转

移以交付为其生效要件。车辆作为动产，理应以交付作为所有权转

移的要件。某选煤厂在将车辆交付给逄某时，车辆的所有权就已经

转移。所有权转移后，在车辆使用过程中发生的侵权责任应当由后

者，即车辆的所有人逄某承担。

条规定“已注册登记的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办理相应的登记：（一）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二）机

动车登记内容变更的；（三）机动车用作抵押的；（四）机动车报

废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应当及时办理转移登记。”可见，机动

车买卖是要式法律行为，过户手续是机动车交易的生效要件。因

为，机动车作为一种有相当危险性的运输工具，对其交易行为必须

①罗马法法谚，意即“各人虽可依自己之意志追求自身利益，但如果因此害及于

他人的利益时，则作为利益追求的费用，应负担其损失。”参见杨永清：《连环购车未办

理过户手续，原车主不应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载《人民司法》

期，第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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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

条规定：“财产

加以严格的限制，才能更好地保护机动车所有人和社会公众的利

益。不履行法定手续的机动车交易行为不发生法律效力，机动车所

有人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选煤厂由于未履行法定手续，并未

改变其机动车所有人的地位。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关于车辆事故

经济赔偿问题的批复》也指出，《民法通则》第

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

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

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机动车产权的转移有特殊要求，即必须经过

汽车交易市场并由所有人和车辆所属单位及时向当地车辆管理机关

办理过户手续。未履行以上两项手续的交易，应视为无效，发生事

故后，由事故责任者和车辆所有人或所属单位负责损害赔偿。当事

人对此若有异议，可告之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同时，选

煤厂将应当报废的大型货运车辆，未经质检（公安机关将强制其

报废）私下转移给他人，本身就违反了国家关于车辆报废的有关

强制性规定，构成违法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国家实行机动车强制报废制度，根据机动车的安全技术状况和不

同用途，规定不同的报废标准。应当报废的机动车必须及时办理注

销登记。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不得上道路行驶。报废的大型客、

货车及其他营运车辆应当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监督下解

体。”选煤厂将应当报废的车辆加以转让，客观上造成了机动车运

行的风险和交通运输的安全隐患，构成了对社会安全和他人生命、

财产权的威胁，对交通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的责任。因此，选煤厂

应当与驾驶员共同承担带责任，在机动车驾驶员无力赔偿的情况

下，承担赔偿责任。



［焦点］

年 月

公里的速度行驶在城郊公路上。

日，丁某驾

驶用于运货的卡车与同事何某共同外出。行车途中，何某提出由其

开车。丁某明知何某没有考取驾驶证，不具备驾驶资格，但碍于同

事情面，同意由其驾驶，但提出车辆进入市区后，仍由自己驾驶。

之后，何某驾驶该车以每小时

余米后才

当车辆行至一交叉路口时，丁某发现与右前方同一方向一骑自行车

人间隔仅一米左右。丁某为了化解险情，立即帮助何某向左推了一

下方向盘。车辆进入逆行后，何某手扶方向盘，脚踩油门，继续行

驶。此时，车辆的前方有另一骑自行车人，见该车逆行后连忙向马

路一侧躲避，让过该车。但何某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仍沿逆行方

向继续行驶，将正常横穿马路的行人陈某撞倒后拖行

停车。陈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本案的焦点是谁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在案件审理过程

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丁某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首先，丁某明知何

某不具备驾驶资格，缺乏行车经验而让其驾驶车辆，本身就是错误

的。在险情发生后，未立即采取制动措施而是向左推方向盘，导致

车辆进入逆行道。由此可见，在交通事故的发生中，丁某起了决定

性的作用。其次，在何某驾车进入逆行道接连遭遇险情后，丁某未

［案情］

丁某是某乡镇企业雇佣的司机。



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最终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

另一种意见认为，何某应负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丁某应负事

故的次要责任。首先，何某不具备驾驶资格，缺乏行车经验，又主

动要求驾车行驶。丁某在其遭遇险情后，为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帮助其向左推了一下方向盘，虽使车辆进入了逆行道的违章状态，

但避免了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丁某的行为没有过错。其

次，何某虽然不具有驾驶资格，但具有一定的驾驶技能。在其主动

要求并驾驶车辆后，就应履行驾驶员应当履行的高度注意和结果避

免的义务。在丁某帮助其向左推方向盘避免了一次险情之后，应及

时向右推方向盘，使车辆由违章的逆行状态恢复到正常的行驶状

态。可是，他却仍然驾驶车辆高速行驶，由于骑自行车人的避让再

次避免险情后，最终撞上了正在正常横穿马路的行人，造成了一起

严重的交通事故。由此可见，何某的行为有重大过错，在交通事故

的发生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三，从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

看，丁某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条件。因为，丁某虽是车辆的驾驶

员，但其实际上并没有驾驶车辆，车辆的运行控制权掌握在何某手

中，交通肇事罪的主体是何某而不是丁某。丁某将车辆交予不具备

驾驶资格的人驾驶，主观上有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交通事故的次

要责任。

款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条第

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何某无照驾驶，显属违章行为。而丁某

在明知其不具备驾驶资格的情况下将车辆交与其驾驶，其主观上也

有过错，客观上对交通事故的发生起到了间接的促成作用，其应当

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因为交通事故发生时，车辆的控制权掌握在何

某手中，丁某在第一次险情发生时又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避免了事

故的发生，所以由其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是不公平的。第一种意见

［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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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 款“将机动车交由未

元

认为，丁某在避免第一次险情时未采取制动措施，而是向左推方向

盘，使车辆进入逆行的违章状态，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

因，显属不当。因为第一次险情发生时，车辆与同向行驶的自行车

间隔较近，如果采取制动措施并不一定能避免事故的发生。所以，

丁某向左打方向盘，使车辆进入逆行道是避免事故发生的合理选

择。而何某在车辆进入逆行状态后，非但没有减速，使车辆返回原

车道，恢复正常行驶状态，反而继续驾驶车辆高速行驶，是导致交

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和决定性因素。在车辆进入逆行道后，丁某

虽然没有帮助何某恢复正常的行驶状态和避免以后的险情，应当承

担不作为的责任，但其行为不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和决定性因

素。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应由何某承担。丁某承担交通事故的次要

责任。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元以上

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暂扣的人驾驶的”

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对丁某处

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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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何某家中有一辆两轮摩托车，平时由其丈夫和弟弟驾驶，何某

本人不会驾驶。某日，何某丈夫外出，同村的桓某（ 岁）前来

串门。何某问其会不会驾驶摩托车，桓某称会。何某遂让其驾驶摩

托车带着自己到镇上赶集。因桓某缺乏驾驶经验，集市上又比较拥

去医疗费

挤，摩托车在行驶中将在路边摆摊的谢某撞伤，在治疗过程中共花

元。经公安机关调查后认定，桓某应当承担事故的

全部责任。桓某在赔偿了谢某的损失之后，以何某未经其父母同意

指使未成年人开车，造成交通事故为由，要求何某分担此次交通事

故中受害人的一部分损失，何某予以拒绝。桓某在多次找何某协商

未果的情况下，将何某诉至人民法院。何某在答辩中称：在其请求

桓某驾车前往集市的过程中，曾反复询问桓某驾驶技术如何，能否

保证安全，桓某一再承诺能保证安全。交通事故完全是由于桓某的

驾驶技术不过关造成的。事故中谢某的经济损失应当由桓某承担，

自己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

本案的焦点是未经监护人同意而指使未成年人驾车，发生交通

事故后，指使人应否承担责任。对此，在审理过程中，存在两种不

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桓某应当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何某

不承担责任。其理由是此次交通事故完全是桓某的过错造成的，虽



某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其理由是桓某年仅

然起因是何某请求桓某驾车送其赶集，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因果关

系，交通事故的责任不应由何某承担。所以，桓某应当承担交通事

故的全部责任，受害人的经济损失由桓某的监护人负责赔偿。桓某

是在搭载何某赶集的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何某应当从受益人的

角度给予桓某一定的补偿。

另一种意见认为，何某应当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桓

岁，依据

我国《民法通则》第 条的规定，桓某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可以进行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

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何某在未征得

桓某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指使桓某驾车为其服务。虽然此次交通事

故是由于桓某的驾驶技术不过关，缺乏驾驶经验造成的，但桓某驾

车的行为显然不属于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行为。因此，此次交

通事故应当由指使其开车的何某承担主要责任，桓某承担次要责

任。谢某的损失由何某和桓某按责任比例分别负责赔偿。桓某是未

成年人，损害赔偿责任由其监护人承担。

条的规定：“驾驶机动车，应

周岁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在

条规定的适用范围之外。

为能力人。依据《民法通则》第

岁，是限制民事行

条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其监护人承担责任。但该条规定有其具体

的适用条件，即限制行为能力人在不受他人制约的情况下所实施的

个人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才应当由其监护人负责。在本案中，桓

某作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是在何某未征得其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听

从何某的意志，为其开车服务的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的。这种情况

应当排除在《民法通则》第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不满

［评析］

桓某驾驶摩托车造成交通事故时尚不满



条第 款规定；“任何人不得

，或者为其驾驶机动

我国是不可能取得机动车驾驶执照的，因而不具有驾驶机动车上路

行驶的法律资格。这是每一个公民应当知晓和自觉遵守的内容。如

果其监护人在知道其驾车上路行驶而不加制止

车提供便利条件，则属于监护人未对限制行为能力人尽到其监护职

责，监护人应当对其行为和所产生的后果负责，不能以未得到自己

同意为理由开脱责任。如果监护人以外的其他人雇佣或者指使限制

行为能力人从事依其行为能力不允许从事的行为，实际上是借助限

制行为能力人延伸和扩展了自己的活动范围，并因此获得相应的利

益。指使人应当对受指使人在受指使范围内实施的行为和所产生的

后果负责。《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强迫、指使、纵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机动车安

全驾驶要求驾驶机动车。”本案中，何某与桓某是同村居民，相互

之间非常熟悉，对桓某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不具备驾车上路行驶的

法律资格，应当有清醒的认识，不应当请求桓某为其开车，即便桓

某同意为其开车，也应当设法征求其监护人的意见。由此造成的后

果，应当由何某承担主要责任。同时，交通事故是由于桓某缺乏驾

驶经验造成的，桓某具有过错，应当承担次要责任。因桓某是未成

年人，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由其监护人承担。



［焦点］

［案情］

年 月 日，某运输公司司机张某受公司指派驾驶重

型运货卡车到某市的钢厂运钢筋。公司向交通主管部门申请了超长

通行证。为运输的需要，张某驾驶的卡车经其自行改装，在后车架

后面又连接了一节四轮车架。张某驾驶该经过自行改装的卡车于

米。当其行至一十字

日晚间到达某市。在装货后，张某为赶时间，准备连夜返回公

司。张某所驾驶的卡车上搭载的钢筋长达

路口时，恰有于某骑自行车通过该路口。由于天黑，该路口又没有

照明设备，于某见卡车车头已通过，误以为该车已经全部通过，即

骑车从该卡车后面横穿马路，不慎撞在该车车架与加长的自接车架

的结合部。于某连人带车倒在卡车的车轮下，被自接车架的右侧两

轮碾压，于某当场死亡。肇事车辆经当地的机动车检测部门加以检

测，证实该车的安全机件不合格，所载的超长钢筋未按有关规定配

置警示灯。

本案的焦点是张某擅自改变机动车结构，造成交通事故后应承

担什么责任。对此，在处理中有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司机张某虽然持有公安机关交通主管部门颁发

的超长通行证，但该车属于未经登记的擅自改装车辆，且其非法改

装车辆的行为与此次交通事故的发生之间有直接的联系，所以，此

次交通事故的责任应当由机动车驾驶人和所有人承担。自行车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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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于某在此次交通事故中也有过错。因此，对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可以适当减轻。

另一种意见认为，该车是未经公安机关车辆管理部门审批和登

记的非法改装的车辆，车辆的安全性能差，是造成此次交通事故的

主要原因。表面上看，自行车骑行人于某在此次交通事故中也有疏

忽大意的过失，但其过失是由于该加长车辆在搭载的超长货物上未

按规定设置警示灯造成的。由于该车未按规定在加长部分安装警示

灯，自行车骑行人于某误以为机动车已经通过，后方又无其他车

辆，所以才横穿马路，造成了此次交通事故。作为机动车的驾驶

人，司机张某在驾车上道行驶的过程中，未按规定履行其高度注意

和确保安全的义务，尤其是在其明知自己驾驶的是经过非法改装的

车辆，安全性能差的情况下，本应当更加注意，谨慎行驶，但其未

对路边的自行车骑行人于某加以注意，没有采取确保安全的措施，

对此次交通事故应负全部责任。

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项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

条规定：“准予登记的机动车应当符

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第

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

结构、构造或者特征；⋯⋯”。因此，张某擅自改装机动车结构的

行为严重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此外，张某在驾车的过程

中，明知所驾车辆的安全性能差，却未尽到高度注意和谨慎驾驶、

确保安全的义务，直接造成了事故的发生。

条第《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法

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

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

任。”只有在交通事故的机动车一方在事故中没有违章行为或者其

［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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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机动车一方才

可以以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交通规则，自己已采取必要处置

措施为由请求减轻其责任，否则，机动车一方仍然应当承担交通事

故的全部责任。本案中，张某擅自改变机动车结构，严重违法；在

行驶的过程中，未对可能出现的险情采取必要的措施，造成了交通

事故的发生，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案情］

形成长

田某系某村农民，为给儿子盖新房从

村里申请了一块宅基地。宅基地的位置位

于公路一侧。田某为图方便，将用于盖新

房的沙土和砖瓦全部堆放于公路路面上，

米，宽

年

米的道路通行障碍，

严重妨碍了过往车辆的通行。

月

吨沙子）由南往北

日，该村青年李某驾驶摩托车回家，

摩托车由北向南行驶，进入堆沙路段。恰

在此时，运输个体户驾驶员王某驾驶小四

轮拖拉机（挂车内装



［焦点］

驶入堆沙路段。当两车相距 米时，李某见路面狭窄，立即踩制动

踏板，摩托车后轮向右侧滑，冲向左前方，王某见状紧急制动，并

向右打方向盘躲闪，造成摩托车与拖拉机左前大灯处相撞。李某摔

倒后被拖拉机挂车左前轮从身上轧过，当场死亡。

本案的焦点是田某将用于盖新房的沙土和砖瓦堆放于公路路

面，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是否应对此起交通事故承担法律责

任。对此，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此次交通事故是由李某和王某两车相遇，采取

紧急措施不当造成的，田某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另一种意见认为，尽管李某和王某两车相遇，双方对紧急情况

处理不当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但

农民田某在公路上堆放沙土砖瓦，造成道路通行障碍，是此次交通

事故发生的客观条件。田某应当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

条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农民田某为个人目的，将用于

给儿子盖新房的沙土砖瓦全部堆放在公路路面上，大面积占用公

路，形成严重的道路通行障碍，严重威胁了过往车辆的通行安全，

对此次交通事故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因此，笔者认为

应按第二种意见处理，即摩托车驾驶员李某和拖拉机驾驶员王某负

主要责任，田某负次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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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月

［评析］

［案情］

年 日 时许，某小区居民张某驾驶微型轿车在某

小区内由南向北行驶时，将横过道路的行人孙某撞伤。张某急忙将

被害人孙某抬上汽车送往医院。途中，张某预谋将孙某抛弃。当汽

车行驶至某工厂门口时，张某谎称医院到了，趁孙某昏迷之时，张

某将孙某抬下车并驾车逃逸。被害人孙某后因创伤失血性休克合并

颅脑损伤死亡。

本案的焦点是张某驾驶微型轿车在小区内将横过道路的行人孙

某撞伤并带离现场遗弃致死，其行为应当如何定性。在审理中，存

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一是张某在发生交通事故，撞伤他人后，为

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现场并遗弃，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

成故意杀人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以故意杀人罪依法追究张某的刑事责任。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因

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行为。交通肇事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因而发生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车辆驾

项的规定，“道

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违反交通管理法规”，是指违反国家有关交通运输管理的法律、

法规和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的交通运输安全的规章等。我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条第

驶人、行人、乘车人以及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都应

当遵守本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路”，是指公路（公路是指《公路法》规定的，经公路主管部门验

收认定的城间、城乡间、乡间能行驶汽车的公共道路，包括国道、

省道、县道和乡道）、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

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

广场是指城市规划在道路用地范围内，专供公众集会、游憩、步行

和交通集散的场地。一般分为城市中心广场、站前广场、民用航空

候机室前广场、交通广场。公共停车场是指规划在道路用地范围内

专门划设出供车辆停放的车辆集散地，是道路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大型公共场所如体育场、公园、大型商场、宾馆、影剧院等

按规划在其建筑用地范围内设置的停车场，凡对外开放的，按公共

停车场管理。某一单位用地内设置的不对外开放的停车场，不按公

共停车场管理，属于非道路。厂矿道路，即工厂、矿区到公路、城

市道路、车站、渡口衔接处的对外道路，凡是公众可以自由通行

的，按道路管理。矿区、厂区、林区、农场等单位自建的不通行社

会车辆的专用道路。乡间小道、田野机耕道、城市楼群或者楼房之

间的甬道、机关学校、单位大院内的甬道以及渡口区的道路等不具

有公共通行性的道路不属于道路交通管理法规中的道路。可见，

《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道路含义的解释属于狡义的解释，不供公众

通行或者不作为公共交通使用的，不属于法律上所称的道路。关于

对某一条道路具体范围的确定。道路的范围，城市道路以城市规划

的“道路红线”为界，红线以内为道路用地，即指道路横断面上

各组成部分用地宽度地总和。所谓红线，是指在道路规划设计图纸

上用两条红色线条划出道路幅员，用以区分道路用地与其他用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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